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之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司下发的《关于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主办券商”、“申万宏源”）作为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华恩利”或“挂牌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会同本公司、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

简称“律师”），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讨论和说明，并协助本公司对申报材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回复

如下（除非另有说明，本回复说明中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释义相同）： 

1、据公司反馈意见回复，子公司上海华恩利未取得建筑资质进

行了一项工程安装服务，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说明(1)子公司目前

资质补办情况（2）如未取得资质公司目前的补救措施，相关主管机

关对此的意见（3）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及说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恩利在报

告期内存在管网安装工程施工业务。上海华恩利在从事上述业务时尚未取得资质

等级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也未履行招

投标等程序。 



 

 

由于办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所需时

间较长，流程较为复杂，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上海华恩利尚未取得资质等

级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2）针对公司尚未取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的情况，公司已将上海华恩利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具体过程如下：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关

于转让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上海华

恩利 100%股权转让给朱雅意、龚建强，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 万元。同意公司

与朱雅意、龚建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根据华恩利《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股权受让方朱雅意、龚建强为非关联方，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朱雅意、龚建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公司将上海华恩利 55%股权作价人民币 550 万转让给朱雅意，将上海华恩利 45%

股权作价人民币 450 万元转让给龚建强。截至目前，相关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支

付完毕。同日，上海华恩利召开股东会，审议并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同时免

去陈大东上海华恩利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任命朱雅意为执行董事兼经理。 

新任股东朱雅意、龚强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就上海华恩利超资质经营事宜

出具了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人已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尚未取得资质等级为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亦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热

能工程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资质的情况下承接了宋韵尚品及谐和佳苑庭院管网安

装工程一个项目，同时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因超越资

质经营而被主管部门处罚或被追究相关责任的风险。 

本人承诺：若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由于前述工程安装经营活动而被

主管部门处罚或被追究相关责任，该等处罚及全部法律责任均由上海华恩利热能

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与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对此，本人作为



 

 

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可撤销的放弃向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求偿权及一切诉讼权利，保证不要求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就此作出任何赔偿或承担任何责任。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华恩利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华恩利任何股权或权益。 

（3）主办券商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公司已履行完毕上海华恩利全部股权转

让予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第三方的全部内部审批程序和工商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手续，上述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规

定：“（二）合法合规经营，是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须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公司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指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 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启动将上海华恩利全部股权转让予公司无

任何关联关系第三方的程序，待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华恩利任何股

权或权益，违规经营风险已化解，且在报告期内上海华恩利未因超资质经营受到

主管部门处罚，未来华恩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超资质经营而受到主管部门处罚

的风险。因此，主办券商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刑事处罚或适

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的挂牌条件。 

主办券商已经在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历史沿革之（三）

设立至今控股子公司的历史沿革”中，对上海华恩利的历史沿革情况进行了补充

披露，具体如下： 

“③2015 年 11 月，上海华恩利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关

于转让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上海华

恩利 100%股权转让给朱雅意、龚建强，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 万元。同意公司

与朱雅意、龚建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根据华恩利《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股权受让方朱雅意、龚建强为非关联方，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华恩利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华恩利任何股权或权益。” 

主办券商已经在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公司主要技术、

资产和资质情况”之“（三）业务许可和资质情况”中补充上述事宜，具体如下：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恩利在报告期内存在管网安装工程施工业务。上

海华恩利为 2014 年新设立的公司，该公司设立以来仅承接了宋韵尚品及谐和佳

苑庭院管网安装工程一个项目，为其提供管网安装服务，合同金额为 180 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完工，并经验收合格。鉴于上海华恩利为新设企业，在从事上述

业务时尚未取得资质等级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也未履行招投标等程序。 

由于办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所需

时间较长，流程较为复杂，截至本转让说明书出具之日，上海华恩利尚未取得

资质等级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2）针对公司尚未取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的情况，公司已将上海华恩利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无关联关系的第三

方。具体过程如下：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关

于转让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上海华

恩利 100%股权转让给朱雅意、龚建强，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 万元。同意公司

与朱雅意、龚建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根据华恩利《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股权受让方朱雅意、龚建强为非关联方，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朱雅意、龚建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公司将上海华恩利 55%股权作价人民币 550 万转让给朱雅意，将上海华恩利 45%

股权作价人民币 450 万元转让给龚建强。截至目前，相关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

支付完毕。同日，上海华恩利召开股东会，审议并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同

时免去陈大东上海华恩利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任命朱雅意为执行董事兼经理。 

新任股东朱雅意、龚强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就上海华恩利超资质经营事宜

出具了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人已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尚未取得资质等级为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亦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

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资质的情况下承接了宋韵尚品及谐和佳苑庭院管网

安装工程一个项目，同时清楚知晓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因超

越资质经营而被主管部门处罚或被追究相关责任的风险。 

本人承诺：若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由于前述工程安装经营活动而

被主管部门处罚或被追究相关责任，该等处罚及全部法律责任均由上海华恩利

热能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与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对此，本

人作为上海华恩利热能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可撤销的放弃向上海华恩利热能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求偿权及一切诉讼权利，保证不要求上海华恩利热能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作出任何赔偿或承担任何责任。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华恩利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华恩利任何股权或权益。 

同时，鉴于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华恩利任何股权或权益，

违规经营风险已化解，主办券商删除了在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四、特有风险提示”中关于面临的超资质经营受到主管部门处

罚的风险的披露。 

  



 

 

  



 

 

  



 

 

  



 

 

 


